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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策依据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根据《浙江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优化新市民积分管理服务工作的指

导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23〕38 号）、《瑞安市新市民量化

积分管理实施细则》（瑞政办〔2022〕93 号）等文件精神,

持续探索创新模式，推进公共服务均衡可及优质共享，提升

我市新居民获得感、幸福感，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

示范区取得新突破新成果，特制定本指南。

二、服务对象

在瑞安市内居住、工作，且持有《浙江省居住证》（以

下简称《居住证》）的市民（以下统称新市民），通过“浙

里新市民”应用平台设置的积分管理规则，累积积分符合一

定要求的，可以申请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。

三、积分应用

（一）积分申请场景：积分入学、积分住房租赁补贴、

积分旅游、积分健身、积分贷等积分应用场景。具体实施细

则由相关职能部门与市新居民服务中心共同研究制定，新市

民须在规定时间内申请，根据积分排名获取积分优待资格。

相关资讯通过关注“瑞安新居民”公众号获取。

（二）积分福利场景：新市民在平台“积分福利”子场

景中兑换景区门票、演出门票、夜校课程、瑞安文创产品、

知识讲座、健康体检、电影票等。“积分福利”场景兑换方

式为先到先得或在规定时间终止，该场景服务由相关职能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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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或行业协会商会等提供。相关活动资讯通过关注“瑞安新

居民”公众号获取，新市民根据兑换成功证明按指定方式兑

现。

（三）积分普惠场景：问卷调查、找工地图、技能培训、

社保医保、就医挂号、劳动维权、图书借阅、爱心基金等普

惠性本地特色公共服务场景，新市民可按需点击。

四、“浙里新市民”平台

“浙里新市民”平台为新市民提供一站式办事服务，新

市民通过注册登录“浙里办”App 或者直接在支付宝搜索“浙

里新市民”小程序，就能在手机端完成居住登记、电子居住

证申领转换、积分入学等事项的申请。

使用支付宝 App 扫描以下小程序码即可体验“浙里新市

民”平台，左上角地区选项须切换到温州市瑞安。

“浙里新市民”支付宝小程序码

五、积分入学申请流程

（一）提出申请（3 月-4 月）。申请人登录“浙里新市

民”平台，左上角地区选项选择“瑞安市”，点击“我的积

分”获取当前自己的积分，如无异议，点击平台首页“积分

入学”，填写入学阶段、学生身份信息等积分入学申请资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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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提交”，完成申请。申请人对个人积分有异议的，可

在平台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审核认定后将重新赋分，再点

击申报积分入学。申请人如果不会操作网上积分入学申请或

者网上申请未成功，可电话咨询或携带所需证件、材料到现

居住地所在乡镇街新居民服务管理机构，由工作人员指导办

理。

（二）审核评分（3 月-4 月）。在积分审核期间，各审

核部门按照各自分工，登陆积分系统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申请人的积分材料经审核未通过，审核评分部门要求补充材

料的，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配合提供，否则视为放

弃该项积分。

（三）排名结果公示（5 月）。市新居民服务中心统计

汇总积分申请数据，在“瑞安新居民”微信公众号等官方网

站平台进行积分分数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申请人若

对分数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间到镇街受理窗口提出更正申请。

公示期内未进行复核申请的视为认可积分分数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积分分数排名公示期满后，市新居民服务中心将积分排

名数据提供给市教育局。

（四）正式网上报名（6 月）。申请人根据市教育局（关

注“瑞安教育发布”公众号）的网络报名指南在温州市义务

教育招生管理系统填报入学志愿，完成正式报名。

（五）入学确认（7 月）。市教育局、教育学区根据当

年度的义务教育学位入学指标数和排名结果，统筹安排新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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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随迁子女入读义务教育学校。

（六）其他。本年度积分入学工作具体安排及时关注“瑞

安新居民”微信公众号等官方网站平台的新市民积分入学工

作方案公告。积分排名前三十名的申请人子女还有机会享受

义务教育政策优待无障碍优先录取，具体以市教育局发布的

公告为准。

六、积分住房租赁补贴申请流程

（一）提出申请（7 月-9 月）。满足特定申请条件的新

居民登录“浙里新市民”平台，左上角地区选项选择“瑞安

市”，点击“我的积分”获取当前自己的积分，如无异议，

点击平台首页“积分住房租赁补贴”，填写必填申请资料，

点击“提交”，完成申请。申请人对个人积分有异议的，可

在平台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审核认定后将重新赋分，再点

击申报积分住房租赁补贴。申请人如果不会操作网上申请或

者网上申请未成功，可电话咨询或携带所需证件、材料到现

居住地所在乡镇街新居民服务管理机构，由工作人员指导办

理。

（二）审核评分（7 月-12 月）。在积分审核期间，各

审核部门按照各自分工，登陆积分系统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申请人的积分材料经审核未通过，审核评分部门要求补充材

料的，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配合提供，否则视为放

弃该项积分。审核部门对拟补贴对象有无住房、有无享受过

本市人才引进等其他政策性住房补贴待遇、五年内有无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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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等记录等等的情况进行审核。

（三）排名结果公示（12 月）。审核结束后，市新居民

服务中心统计汇总积分排名，在“瑞安新居民”微信公众号

等官方网站平台进行积分分数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期

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公示结果，

如有异议，可以在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

（四）发放补贴。市新居民服务中心将确定最终名单提

供有关职能单位按照规定兑现住房租赁补贴。

（五）其他。具体安排详见年度新居民住房租赁补贴申

请工作公告。申请人以欺骗、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方式取

得租赁补贴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其租赁补贴资格，对已领取

的租赁补贴予以追回，并取消其 3 年内申请资格。

七、积分福利兑换流程

（一）应用开放。市新居民服务中心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制

定积分福利兑换方案，在“瑞安新居民”微信公众号预告具体

兑换时间等内容，在“浙里新市民”应用平台限时开放“积分

福利”场景。

（二）兑换准备工作。申请人登录“浙里新市民”平台，

左上角地区选项选择“瑞安市”，点击“我的积分”获取当

前自己的积分，有积分即可参与积分福利兑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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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兑换申请。平台限时开放兑换，申请人在“积分

福利”子场景选择“兑换”，以个人申请时间先后排序，先到

先得或在规定时间终止。

（四）完成兑换与结果公示。市新居民服务中心按照“公

开透明”原则，将积分兑换成功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得少

于 3 日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新市民根据兑换成功证明通过指定

的渠道兑换，由市新居民服务中心做好待遇兑现及监督。

（五）其他。参与积分福利兑换场景活动，不会扣除个人

积分，不影响积分入学、积分租赁补贴申请等积分申请项目排

名。积分兑换服务物品由相关职能部门或行业协会商会等提供，

相关活动资讯通过关注“瑞安新居民”公众号获取。

八、爱心基金

我市自 2012 年成立新居民爱心基金并印发《瑞安市新居

民爱心基金管理章程》以来，该基金建立完善政府、企业、社

会协作救助机制，有力提升我市新居民风险应对管理能力。

（一）困难申报。满足《瑞安市新居民爱心基金管理章

程》申请条件的新居民登录“浙里新市民”平台，左上角地区

选项选择“瑞安市”，点击平台“普惠应用”子场景“爱心基

金困难申报”，完成线上申请，目前“爱心基金困难申报”场

景尚在建设中。

（二）基金审批。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接到申请后，

指派 2 人以上对申请人提供相关情况进行核实，对申请材料严

格把关，一般在 10 个工作日内批复，同时做到急事急办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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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特办。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予以书

面解释。

（三）救助公示。基金管理委员会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布

救助相关政策、基金募集、救助案例、捐款名录等，接受社会

公众的监督，稳步提升公益基金救助帮扶项目质量、精准度，

减轻新居民（企业）因病、因灾返贫压力。

（四）基金捐赠优待。捐赠者优先享受服务，捐赠十万

元以上的用工单位（企业），该捐赠单位的员工享受救助优先

资格。捐赠新居民爱心基金或我市其他公益基金的新居民可根

据新市民积分赋分标准获得积分奖励。

（五）捐赠事宜咨询方式。办公地址：浙江省温州市瑞

安时代大厦A幢8楼802室瑞安市新居民服务中心公共服务科，

联系电话：0577-66887305。

九、积分赋分流程

（一）申领浙江省居住证。有以下两种途径：1.通过“浙

里办”APP 搜索“浙警在线”或“浙里新市民”完成浙江省居

住证申领。2.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服务

管理机构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、相片、就业、

学历证明、居住或者就读的证明材料，申领浙江省居住证。

（二）个人积分。持有《居住证》的瑞安新市民登录“浙

里新市民”平台，左上角地区选项选择“瑞安市”，点击“我

的积分”获取当前自己的积分。我市新市民积分赋分主要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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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省级共性指标赋分标准和瑞安市个性指标赋分标准要求

转化为相应的分值，具体参考《瑞安市新市民量化积分管理

实施细则》（瑞政办〔2022〕93 号）。

（三）集中审核期。申请人对个人积分有异议的，可于

集中审核期在“浙里新市民”平台或线下窗口提交相关证明

材料，经审核认定后将重新赋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集中审核

期为 3 月-4 月（积分入学服务受理期间）、7 月-9 月（积分

租赁等服务申请受理期间），具体时间安排详见年度积分入

学、新居民住房租赁补贴申请工作公告。

十、其他注意事项

市新居民服务中心将联合各职能部门开展抽查审核，申

请人伪造或提供虚假申请资料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当年积分

申请兑换资格；取得入学、租赁补贴等资格的，取消其相应

资格，所得积分清零，且三年内不得申请积分制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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